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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赚差价

A公司是一家大型物流公司的子公

司，主要从事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等业

务。2018年，宋某入职A公司担任商业销

售。2019年，宋某被A公司外派至宿迁、

徐州片区，主要负责物流业务的推广、销售

等工作。开发市场的过程中，宋某想到了

以前的老客户郭老板。郭老板从事家具电

商生意，每月都有许多大件订单。宋某向

郭老板介绍A公司签约客户有专门的运

费优惠政策后，郭老板与A公司签约。

A公司对签约客户实行动态考核、按

月结算机制，有4个不同层级的运费折

扣。签约客户每个月折前运费总额只要达

到规定指标，结算时就能享受对应的运费

折扣；如果连续三个月达不到考核标准，折

扣优惠则会被调整或者取消。

虽然签约后能享受一定运费折扣，但

由于系统下单流程繁琐、运费没有明显优

惠等原因，郭老板通过A公司运输的订单

并不多。2020年1月，签约时间到期后，

郭老板决定不再与A公司续约。宋某得

知后，便和郭老板私下约定：“你把所有的

订单打包给我做，我给你‘一口价’，下单、

接货、售后全都由我来。”宋某所谓的“一口

价”，就是不管运输距离的远近和运输货物

的轻重，同地区每单快递的运费都是一致

的，如果订单出现问题导致货物被退回，产

生的逆向运费也由宋某承担。宋某和郭老

板协商后，确定了不同地区的“一口价”定

价。

然而，郭老板不知道的是，宋某之所以

如此卖力，是因为他能够从中赚取差价。

据宋某交代，他有A公司其他签约客户的

账号、密码，接到郭老板公司订单后，他就

会登录这些签约客户的账号，在系统内录

入郭老板公司的订单信息并下单。A公司

物流车队接到订单后，便会直接前往郭老

板公司接货。由于这些被“挂靠”的签约客

户都享有最大的运费折扣，宋某在结算系

统内支付的折后运费远低于郭老板实际支

付的“一口价”运费，宋某就这样从中赚取

了差价。

2021年8月，有签约客户向A公司反

映了宋某的“挂靠”行为。经核查，2020年

2月至 2021年 8月，郭老板支付给宋某

642万余元运费，宋某通过“挂靠”订单支

付给A公司566万余元运费，从中赚取运

费差价76万余元。

那边收取好处费

2021年10月，A公司向公安机关报

案。2021年11月，太仓市公安局以涉嫌

职务侵占罪对宋某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在

侦查过程中发现，宋某曾提及自己还收受

了签约客户杨某给的“介绍费”，其行为可

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杨某是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宋

某此前工作时认识的老熟人。B公司经营

的是整车运输生意，运输品种相对单一且

都为大宗货物，一般只需要“一次装车、一

次卸货”。

2020年 9月，得知宋某在为A公司

开发市场后，想要节省运输成本的杨某

动起了歪脑筋，主动找到宋某，提出要和

A公司签约，将自己公司承接的部分相

对零散的快递订单通过A公司运输。然

而，B公司的散货订单并不算多，很难完

成相应发货指标。为了获取折扣，杨某

让宋某找一些没有和A公司签约的“散

户”，将他们的订单“挂靠”在B公司的账

号里下单，自己则会按照“挂靠”订单总

运费 3.5%的金额，按月向宋某支付“介

绍费”。

利益驱动下，宋某不仅将郭老板公司

的部分订单“挂靠”在B公司账号下单，还

找到在当地做“快递黄牛”（指在快递网点

和商家之间赚取价格差的中间商）的吴某，

称如果有订单要通过A公司发货，可以联

系他。吴某答应后，宋某和杨某便将B公

司账号的子账号给了吴某，让吴某直接用

子账号下单。“我知道宋某是A公司的正

式员工，才放心操作这个账号来下单，运费

都是我直接结掉的。”吴某表示。

经查，宋某“挂靠”的散户很多连实体

公司都没有，不具备签约资格，违反公司规

定。

案发两罪并罚

2024年11月，公安机关将宋某涉嫌

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杨

某、B公司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一案移送太仓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审查发现，宋某涉嫌非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证据不够完整，要求公安

机关围绕宋某具体的介绍行为、吴某身份情

况等补充侦查，完善证据链条。公安机关通

过询问吴某、讯问杨某和宋某、调取配送服务

合同和运输合同等，核实相关细节，成功夯实

证据链。2024年12月，公安机关将补充证

据材料移送太仓市检察院。

经查，2020年2月至2021年8月，宋

某利用职务便利，在对接客户快递订单过

程中，从中赚取快递订单差价，共计侵占A

公司76万余元。2020年9月至2021年8

月，宋某利用职务便利，为B公司在介绍客

户、增加业务量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

好处费21万余元。所得钱款均被宋某用

于购买房产、日常消费等。案发后，宋某退

出全部违法所得。

今年3月，太仓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职

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宋某提

起公诉。法院日前经审理作出上述判决。

因杨某、B公司犯罪情节轻微，且具有自首、

认罪认罚等从轻从宽情节，5月，太仓市检察

院依法对杨某、B公司作出不起诉决定。

买房半年后
才发现车位“货不对板”

2024年11月，李雄在某群内发布信

息称，有一套带有子母车位的房屋出售。

湘乡市某房产中介将信息推广给想要买房

的曾林，中介促成了买卖双方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收取了中介费用。合同约定房屋

价格53万余元，合同上有手书备注：“卖方

此价格是毛坯，要带车位5.3万（678号子

母车位）伍万叁仟元”。此后，曾林向开发

商付款后办理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

今年6月，曾林在准备办理车位产权

过户手续时发现，李雄提供的车位并不是

合同约定的子母车位，如需两个车位还要

向开发商补款1.5万元。曾林找到中介和

李雄，但中介称是李雄虚假宣传，应由李雄

承担责任；李雄则称“对车位实情不知情，

且已发送车位面积给中介，不应承担责

任”。

曾林见协商无果，于是起诉到湘乡法

院，要求李雄交付子母车位，房产中介承担

连带责任。

法院：三方均未现场核实，
均需担责

法院受理该案后查明，李雄所售房屋

为工程抵押房。买卖合同签订前后长达数

月的时间里，买卖双方和中介公司均没有

对车位场地进行核实。

法院认为，卖家发布的信息构成要约，其

中“子母车位”描述直接引导交易，需对真实性

负责。李雄作为车位权利人和广告发布者，对

标的物关键属性负有最高核实义务。其称“不

知情”并不等于无责任，而车位类型（子母/普

通）是影响交易的核心事实，卖方仅提供面积

而未核实性质，属重大过失，而合同明确约定

“子母车位”，交付单车位违反民法典相关规

定，构成违约，应承担主要责任。

房产中介作为中介人，其核心价值是

专业核查与风险过滤，对广告核心内容（如

车位性质）应实地查验或向开发商核实。

若其尽到审慎核查，可避免买家陷入错误

认知，但在本案中，中介仅做“传声筒”，其

未尽到专业服务的“守门人”职责，失职是

损害发生的重要因素。

曾林作为买方，对自身权益的最后防

线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其过度依赖他人描

述，对其自身疏忽导致损失扩大，应分担部

分责任。

重大误解属可撤销合同，但撤销后返还

成本较高，且本案中当事人均选择继续履

行。经法院组织调解，根据各方过错程度按

53%、27%、20% 比例分担责任，就购子母

车位要“补差1.5万元”达成赔偿协议，由李雄

承担8000元，房产中介承担4000元，曾林

自负3000元；曾林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提醒：重大资产交易，
务必“踩点”核实

法官提醒，交易安全需买卖双方共同

守护，卖方必须“知物尽责”，任何无心之失

都可能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中介绝非“信息

二传手”，必须建立“现场勘察记录”制度，

对关键配置（车位、学区、装修标准等）拍照

留痕，履行书面提示义务，专业疏忽必担

责；买方对再诱人的广告，也不及亲眼所见

可靠，对重大资产交易，务必“踩点”核实。

（文中人物为化名）

一面将“散户”订单“挂靠”签约客户赚取运费差价，一面为签约客户介绍“散户”收取好处费

两头吃的“硕鼠”

买房附带“子母车位”，到手变普通车位
法院：三方均未现场核实，均需担责

《三湘都市报》虢灿 伍紫微 朱洁茹 蒋艾林

通过中介购买二手房，附带有子母车位，而买卖双方及中介都未

曾实地去看过。合同签订半年多后，买家才发现只是普通车位，需要

补款1.5万元才能获得两个车位。买家不想解除合同，遂起诉到法院。

近日，记者从湖南湘潭湘乡市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成功调解该案，

三方各承担一定比例责任。

《检察日报》卢志坚 吴玉洁 熊辉

作为物流公司销售人员的宋某，不仅直接将“散户”的

快递订单“挂靠”在签约客户账号下赚取差价，还为签约客

户介绍“散户”收取中介费……“两头赚”之下，宋某短短两

年时间侵占公司76万余元，还受贿21万余元。

经江苏省太仓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职务

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宋

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3万元。 伍舒婷伍舒婷 漫画漫画


